
101100203 有關「FSA」商標侵權事件(修正前商標法§82、刑法§339)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1 年度智簡字第 18 號刑事判決） 

 

爭議標的：被告於拍賣網站網頁上張貼仿冒商品販賣訊息，以商標法或刑法詐欺

罪處罰? 

系爭商品/服務：自行車把手商品 

據爭商標：「FSA」 

                   

相關法條：商標法第 82 條、刑法第 339 條 

 

判決要旨 

商標法關於侵害他人商標專用權之處罰，並非當然包括不法得利之意義在內，其

雖為欺騙其他之人而侵害他人商標專用權，然其行為若未具備不法所有意圖之要

件時，既非可繩以刑法詐欺之罪，僅能依商標法中有關之規定處罰，則其於侵害

商標專用權外，若有詐欺之行為者，當應另成立詐欺罪（最高法院 80年度台上

字第 834 號判決意旨參照）。 

【判決摘錄】 

一、本案事實 

沈美珍明知如附件所示「FSA 」商標圖樣，業經天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天心公司）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登記，取得商標權，核准使用於

自行車把豎管、手把、自行車曲柄、立管（豎管）及自行車用零組件等商

品，現仍於商標權期間內，任何人未經該商標權人之同意或授權，不得於

同一商品，使用相同於此等註冊商標圖樣，或將此商品陳列及販賣，竟基

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及意圖販賣而陳列之犯意，於民國 100 年 3 月間某

日，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以「you78cldaff09 」帳號登入「露天拍賣」

網站後，張貼仿冒天心公司上開 FSA 商標之自行車把手商品圖片，並施用

詐術表明係「FSA 全碳 K-force MTB 山地車把燕把 31.8* 620 」佯稱係真

品，復以新臺幣（下同）1590 元之直購價格刊登、陳列販售仿冒天心公司

商品之詐騙訊息，供不特定人瀏覽選購而陷於錯誤。適有天心公司之專利

工程師許育嘉發現上情，上網以 1590元下標後，並於 100 年 4 月 5日匯款



至沈美珍所申設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公司）帳戶，嗣收

到貨品後鑑驗發現確係仿冒品，報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本案爭點 

被告於拍賣網站網頁上張貼仿冒商品販賣訊息，以商標法或刑法詐欺罪處

罰? 

三、判決理由 

(一) 按商標法第 82條所稱「意圖販賣而陳列」之犯罪態樣，固以行為人將侵害

商標專用權之商品直接陳列於貨架上為其典型，然隨時代變遷及交易型態

之改變，毋庸藉助實體銷售通路而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商品交易，從中降低

店租及庫存成本，已成現今邁入資訊時代之重要趨勢。是以前揭商標法「陳

列」之定義自不得仍侷限於傳統類型，在並未逸脫文義解釋之範圍內，應依

其法條規範意旨而為適度調整。而當行為人將所欲販售之商品外型或其細

微設計，藉由單一或不同角度進行拍攝呈現影像，並張貼於拍賣網站之網

頁上，使不特定多數人皆可直接瀏覽觀看上開影像並挑選所需商品時，行

為人既已對於其所侵害之商標圖樣有所主張，相對一方之買家亦可清楚辨

識表彰該項商品來源之商標，就商標法所揭示之保障商標權及消費者利益

之立法目的而言，上開交易模式所達成之效果實與在貨架上陳設擺放商品

無異，仍屬商標法第 82 條所稱之「意圖販賣而陳列」行為，並受相同之法

律規範（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8 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三十一號

研討結果參照）。查本件被告於網頁上所張貼之商品販賣訊息，確有附加該

仿冒商標商品之完整訊息，足使上網瀏覽之消費者得以充分辨識查看商品

內容，而與擺放於實體商店貨架上供人挑選購買之情形無異，是被告顯有

基於販賣之意思而陳列仿冒商標商品之行為。 

(二) 次按商標法關於侵害他人商標專用權之處罰，並非當然包括不法得利之意

義在內，其雖為欺騙其他之人而侵害他人商標專用權，然其行為若未具備

不法所有意圖之要件時，既非可繩以刑法詐欺之罪，僅能依商標法中有關

之規定處罰，則其於侵害商標專用權外，若有詐欺之行為者，當應另成立

詐欺罪（最高法院 80 年度台上字第 834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拍賣網頁上

標示 FSA 全碳 K-force MTB 山地車把燕把 31.8*620 商品直購價為 1590

元，參以被告於本院 101 年 4 月 26日審理時供稱：本案仿冒「FSA 」商標

圖樣之自行車把手 1 個因為伊使用過了，所以稍微低價賣出等語，及天心

公司於 101 年 5 月 7 日之通知函覆稱：FSA MTB 燕把車把手型號

HB-MK-170L-OS 系列並無生產 31.8mm*600mm*18mm 之規格產品，故無報價



可提供；另提供 31.8mm*630mm*18mm 之規格產品市價為 3900 元等語，可知

被告對上開仿冒商品之二手報價與真品二手市價行情相當，被告在網頁上

刊登以 1590 之直購價販賣「FSA 」商標商品訊息，易使買受人信賴該產品

為真品，客觀上已著手於詐欺犯行之實行，主觀上顯有詐欺故意及不法所

有意圖，僅因天心公司專利工程師許育嘉為查察仿冒商標商品而買受上開

仿冒商標商品，並非陷於錯誤而買受，致被告詐欺犯行未能得逞。 

(三) 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339 條第 3 項、第 1 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及

商標法第 82 條之意圖販賣而陳列仿冒商標商品罪。又被告雖已著手於詐欺

犯行之實行，但因被害人未陷於錯誤致未能得逞，為未遂犯，應依刑法第 25

條第 2 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又被告以一銷售行為同時犯販賣仿

冒商標商品罪及詐欺取財未遂罪，係以一行為觸犯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

應依刑法第 55 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詐欺取財未遂罪。至被告雖將上開仿冒

商品賣予天心公司之專利工程師許育嘉，惟許育嘉係基於查察仿冒商標商品

之目的出資虛偽應買，與一般商品交易買賣雙方均具有對價交換之真意不

符，自無從認為被告所為已達於同條「販賣」之行為階段，而不得以販賣罪

名相繩。 

 

四、判決結果 

沈美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未遂，處拘役

伍拾玖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仿冒「FSA 」商標之自行車把手壹個沒收。 

 

 


